
 

  

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卫生院迁建工程（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6 月 15 日，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卫生院组织有关单位及专家召开了“重庆市南岸

区迎龙镇卫生院迁建工程（一期）”（以下简称“验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议邀

请 3 位专家作为验收组成员。验收组通过现场踏勘，根据《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卫生院迁建工

程（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卫生院

迁建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评批复意见

《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渝（南岸）环准[2019]041 号），提出竣工

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1、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及规模：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卫生院（一期）用地面积 8179.06

㎡，建筑面积 2998.95 ㎡。其中门诊大楼 2778.98 ㎡，发热、肠道门诊 36.40 ㎡（不设传染病

房，仅设发热及肠道门诊），辅助用房 120.12 ㎡，食堂 63.45 ㎡。设 52 张床位（含牙椅 1 张），

额外预留 3 张床位。劳动定员 82 人，日接待门诊量约 200 人次，年工作 365 天。 

2、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的建设内

容与环评方案基本一致。门诊大楼建筑面积略微调整，食堂和发热、肠道门诊独立建筑未建设，

位置均调整至门诊大楼 1F。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 年 8 月 22 日，取得重庆市南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南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卫生院迁建工程（一期）立项的批复》（南岸发改[2018]431 号）； 

2019 年 8 月 30 日，取得环评批复《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渝（南

岸）环准[2019]041 号）； 

2020 年 8 月，项目开工建设； 

2021 年 4 月，项目建成，进入调试阶段。 

（三）投资情况 



 

  

环评阶段：工程总投资 4632.4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0 万元，占总投资 1.08%。 

实际投资：项目总投资 4897.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6 万元，占总投资的 1.1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迎龙镇卫生院迁建工程（一期）总体验收，与环评及批复一致。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调查，项目建设地点，规模、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均未发生

变化。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验收情况 

（1）废水治理及排放 

项目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一起进入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 2 预处理标准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经东港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

级 A 标准后排入长江。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的 pH、COD、BOD5、SS、总余氯、挥发酚、

动植物油类、粪大肠菌群浓度值均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

表 2 预处理标准；氨氮的浓度值满足《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

表 1 中 B 级标准限值要求。其中 COD 最低去除效率 83.0~86.0%，BOD5 最低去除效率

89.1%~89.2%，氨氮最低去除效率 88.3%~86.1%，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 

（2）废气治理及排放 

项目废气包括食堂废气、煎药异味、柴油发电机废气和污水处理站臭气；本项目食堂属于

中型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食堂屋顶排放；煎药异味采取房间整体换气的方式由

屋顶排放；柴油发电机废气通过机械排风抽至建筑外墙排放；废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经收集后

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专用管道引至建筑屋顶后排放。 

验收监测期间，食堂油烟和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859-2018）表 1 排放限值；厂界臭气浓度的排放浓度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3 排放限值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3）噪声治理 

项目主要噪声源来自污水处理设施、风机、空调等设备，噪声级在 60~70dB 之间。项目 



 

   


